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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政〔2025〕30 号

休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《安徽休宁经济开发区赋权清单（2025年版）》

的 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齐云山风景区管委会、休宁经开区管委会，

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开发区赋权工作部署，根据《省

级及以上开发区赋权指导目录》，县政府对安徽休宁经济开发

区赋权清单进行修订，现将《安徽休宁经济开发区赋权清单

（2025年版）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赋权责任。休宁经开区管委会和赋权单位要充分

认识开发区赋权工作的重要性，把赋权工作作为转变政府职能、

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赋权双

方根据赋权方式明确监管责任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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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，及时研究解决

赋权事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放得下、接得住、

用得好。

二、做好事项交接。赋权单位要认真做好赋权事项移交工

作，主动与休宁经开区管委会对接，加强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，

提供工作手册、服务指南、制式证明、证书等材料，会同县数

据资源管理局做好相关技术支持工作。依法需要委托实施的，

要及时办理委托手续。赋权单位与休宁经开区管委会要在规定

时限内完成有关赋权事项移交工作。移交工作完成前，相关事

项仍由赋权单位办理。

三、推动落地见效。休宁经开区管委会要积极对接赋权单

位，接受指导监督，提高承接能力，依法依规实施赋权事项。

要深入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及时在政务服务平台认领相关

事项，优化服务流程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创建一流营商环境，为

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。县委编办、县司法局

要加强指导和督促，及时做好开发区赋权工作的总结评估。根

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、“放管服”改革、“全省一单”动态调整

等情况，结合开发区经济发展需求与赋权事项实施情况，及时

调整完善开发区赋权清单。

本清单公布后，《休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安徽休宁经济

开发区赋权清单的通知》（休政〔2023〕12号）即行废止。

附件：安徽休宁经济开发区赋权清单（2025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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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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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徽休宁经济开发区赋权清单（2025年版）

序

号
原实施部门

事项

类型
事项名称

赋权

形式
备注

1
县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

行政

许可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（含国发

〔2016〕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

资项目）

授权

2 县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

其他

权力
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授权

3
县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

行政

许可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授权 “两高”项目除外

4
县科技商务

工业信息化局

其他

权力
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授权

5 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

行政

许可

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

算工时工作制审批
授权 开发区辖区内企业

6
县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

其他

权力
市政设施工程验收 授权

7 县城市管理局
行政

许可
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授权

8
县生态环境

分局

其他

权力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授权

开发区将备案情况

同步告知县生态环

境分局

9 县生态环境

分局

公共

服务

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设

施验收备案
授权

开发区将备案情况

同步告知县生态环

境分局

10
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

行政

许可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

核发
委托

11 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

其他

权力
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审核 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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